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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透過選舉制度取得執政權的民選首長，執政後任

命政務領導，實現選舉時的承諾；但無限制的政治任命，將損害

維繫國家穩定的常任文官體系。因此，政治任命的範圍與規模，

一直都是民主治理的重要課題。在 2017 年，我國中央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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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基準法第 18 條的修正，也引發學術與實務界針對三級機關

首長改採政務任用與否的討論。雖然看似為一個「新」的制度變

革議題，但背後的問題則源自政策過程中的「舊」有矛盾。在民

主化後，取得政權的執政者試圖透過政治任命的方式，來「導引」

政策方向與「分配」行政資源，但在舊有的制度矛盾下，改革必

然與原有文官體制產生碰撞。因此，本研究嘗試釐清兩個研究問

題：（1）在政治任命的邏輯下，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背後

反映出哪些衝突與矛盾？（2）執政者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來化解

上述的衝突與矛盾？  

藉由訪談 25 位政務官與高階事務官，本研究發現，三級機

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化牽涉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兩者根本上難

以區分的議題；由於三級機關首長往往身兼規劃與執行的雙重角

色，因而在政務化後，可能引發一系列關於行政中立、政治課責

的問題。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執政者對三級機關首長的任用，多

是以「控制」行政資源的觀點為主，而較缺乏公共績效面向的討

論。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針對我國未來政治任用規範與文官制

度改革提出建議。  

關鍵詞：  政治任命、官僚政治化、民主治理、文官制度、三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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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誰在治理政府？」是公共行政領域中一個重要課題，有關政

治被任命者（political appointees）的研究，在國內外都屬一個富饒生

趣但也複雜多變的主題。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透過選舉制度和平轉

移，而新上任的政府則以政治任命的政務領導（executive leadership）

推動新的政策，來取得選民的青睞並維持執政權（Aberbach et al., 

1981; Brewer and Maranto, 2000）。過去相關研究的焦點多集中於部

會首長或內閣閣員的任命因素，分析有哪些特質的人選較容易被選

入擔任機關首長，包含被任命者的特質、部會屬性差異與執政者的

策略等（黃東益，2013；Bertelli and Feldmann, 2006; Dowding and 

Dumont, 2009; 2016; Hollibaugh Jr. et al., 2014）。有研究者則探討政

務官的任期長度（ tenure），這些研究致力於釐清哪些因素會讓機關

首長「下台一鞠躬」，例如政黨輪替、弊案或績效等因素的影響

（Dowding and Kang, 1998; Flores, 2019; Hahm et al., 2013; 2014; 

Petrovsky et al., 2017; Wood and Marchbanks III, 2008）。  

上述研究有助於學界對於政務官任命以及政務菁英流動的理

解，累積了民主治理的智慧資產，但其分析的對象多是以部會首長

或是內閣閣員等需要擔負政治決策成敗的職位為主，鮮少涉及再下

一層機關首長的任命議題。若以臺灣為例，目前行政院所屬三級機

關共有 82 個，並預計在行政院組織改造完成後，將總數限制為 70

個（立法院，2016a）。目前，三級機關（局、署等）首長的任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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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職文官為任命對象，原則為 12 或 13 職等的簡任文官；雖性質

特殊且法律另有規定者得將機關首長列為政務職位，但目前也僅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2 內政部

空中勤務總隊3 與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4 等 4 個三級機關的首

長，在組織法中明定可採用政務任命。不過，在實務運作上，部會

首長仍可以透過升遷、考核獎懲與任免等方式，來「選擇」所要任

命的三級機關首長；換言之，即使在身份上仍舊是公務人員，但人

事任命上仍無可避免政治的影響。在政治與行政混雜的特質之下，

三級機關首長需要肩負部分政策執行的成敗，但同時也要恪守行政

中立的原則，使得三級機關職位的政治任命議題更趨複雜。  

2016 年新政府上任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推動的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修正，為三級機關首長政治任命的複雜議題提供了

一項研究契機。2017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

過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預

計將現行第 18 條「三級機關首長除性質特殊且法律有規定得列政務

職務外，其餘應為常務職務」改為「涉及國家重大政務之三級機關，

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其餘為常務職」，計畫推動三級機關首長政

務與常務任用雙軌制（本文簡稱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若修

法通過後，配合組織基準法第 19 條之 1 項的修正，將使「機關毋須

                                                        

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 3 條：「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

等。」 

2.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第 3 條：「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

列簡任第十三職等。」  

3.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第 3 條：「本總隊置總隊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第 3 條：「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

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新問題、舊矛盾？三級機關政務與常務雙軌制分析 5 

 

立即訂修其組織法，優先適用本次修正規定」，直接改變現行三級

機關首長任用制度。由於該條文修改涉及複雜議題，因此無論是在

行政院提出修正草案時、考試院審查會銜時，又或是立法院初審通

過時皆引起正反方雙方論辯。5 

從人事行政總處於立法院所進行的專題報告「政府組織改造及

三級機關採政務、常務任用雙軌制之具體規劃」中，可以畧窺三級

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的政策目的：  

「揆諸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之運作，多數部會係將預算及

人力主要配置於三級機關，亦即此類機關為政策擬訂及執行之重

要組織，尤其在各作用法的研議及啟動上，具相當程度的主導權，

且其年度預算從二十幾億到上百億均有，肩負落實總統、院長及

部長施政理念之責，爰中央三級機關在行政院體制中可以說是舉

足輕重的組織。正因為部分三級機關肩負政策角色，其首長如為

政務職位，直接接受部長的政務指揮和政治責任監督，更可彰顯

民主責任政治的需求。」（立法院，2016b：74）  

人事行政總處基於上述立法理由，提出兩點具體規劃，包含（1）

增加三級機關首長政務人力運用之彈性，使負責政策擬定及推動的

重要署、局，除文官外亦可多元方式延聘民間適當人才擔任機關首

長；（2）機關首長仍依業務需要彈性選擇任用方式，負責政策擬議、

預算規模龐大或影響政府重大施政之三級機關，方採政務或常務雙

軌任用制度（立法院，2016b：72）。從立法理由與具體規劃來看，

人事行政總處此次修法目標係藉由擴大政務任用的範疇，以落實責

任政治的價值，並提高三級機關用人的彈性。  

                                                        

5. 上述的組織基準法修正在 2017 年時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竣通過後，決議須交

付黨團協商處理（立法院，2017：55-58），但及至第九屆立法委員任期結束，該修正

並未完成修正。因此基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3 條的規定，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

並未能如期完成修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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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從該政策的背景脈絡、相關爭議來看，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

制在立法目的、政策目標與後續爭議等處，雖然看似為一個「新」

的制度變革議題，但本文認為，背後的問題焦點，可能源自政策管

理過程內，政務與事務間角色混淆的「舊」有矛盾與問題（黃東益，

2013；黃東益、楊麒翰，2011；黃建勲、陳敦源，2018）。舉例來

說，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在公共政策領域，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難以

分割的兩個階段。在實務上，截然區分規劃與執行亦顯不可行，政

策規劃無法不考慮實際執行時的過程，而每個政策執行在行政裁量

過程中也都反映出政策規劃的內涵（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84; 

Svara, 1985）。尤其是大多數三級機關，都會同時兼具政策執行與

政策規劃的性質，使得此次修法的爭議更加擴大。  

此外，從 2000 年開始，隨著臺灣民主化發展的進程，臺灣歷經

了三次的政黨輪替，政黨輪替儼然成為臺灣政治的常態；因此，在

政黨輪替後，執政者如何「控制」（control）或是「引導」（orient）

行政部門來推動重要政策，並找尋文官中立與責任政治間的平衡，

這些議題都開始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余致力，2016；邱育琤、徐

永明，2004；黃東益，2013；蔡秀涓，2012）。過去國內學者的討

論，同樣多止步於二級部會首長的層次，但是當政治任命的壓力下

滲到再下一層級的三級機關時，其所需回應的問題與矛盾也必然有

所不同。因此，本次組織基準法的修法，可作為理解三級機關首長

任命的一項起點，除可回應實務上的討論外，亦可豐富政治任命議

題在學術上的視野。  

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將以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為探討的

個案，藉由質性的深度訪談法來釐清該政策背後的可能矛盾與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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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並據以提出未來可能的政策改進方針。本研究嘗試回答下列兩

個研究問題：（1）在政治任命的邏輯下，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

背後反映出哪些衝突與矛盾？（2）政府可以透過哪些制度變革或

管理策略的革新，來化解上述的衝突與矛盾？以下文獻回顧將先檢

閱，政治任命在行政組織中的不同面向，並概要說明本文的研究方

法與對象。第三部分與第四部分將借重質性分析方法評析三級機關

政務常務雙軌制的衝突內涵、討論可行的推動機制，最後根據研究

發現做成結論與政策建議。  

貳、民主回應或政治控制？政治任命的不同面向 

當新的政治任命者上任後，他們可以透過解釋模糊的法律規

範，並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或是藉由掌控編製預算、人力與資

源分配等重要權力，從機關內部影響政策與控制文官（ Lewis, 

2009）。然而，過往研究對於政治任命在公共組織的不同功能與面

向，往往提供了不同的見解，有學者認為政治任命可以帶來更良好

的民主回應性，也有些學者認為政治任命破壞了行政穩定的根基。

因此，本文從過往文獻中常見的分歧觀點，分別就政治任命在官僚

組織中的民主課責功能、官僚政治化議題、酬庸與組織績效等四個

面向進行討論。  

一、政治任命的民主課責功能 

Moe（1985）認為政治任命的邏輯根植於民主的課責原則，因為

總統必須為整個政府的施政表現負責，所以需要透過政治任命的方

式使決策權得以集中。課責普遍被視為一種「社會關係」，在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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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係當中，「行為者」有義務跟「重要他人」解釋與正當化他

的行為（Boven, 2005; Romzek and Dubnick, 1987）。在民主國家中，

公民（或是選民）即是這段課責關係中的重要他人，透過定期選舉

的方式來評價行為人（執政黨）的舉措。例如選民可以透過投票給

反對黨或罷免等懲罰方式，來淘汰表現不佳的政府（Ackerman, 

2004），或是藉由投票支持表現良好的政府，來實現正向課責

（Romzek, 2015）。換句話說，政務官必須要能夠將選民的期待轉

化為實際的政策，並與反對黨的政策主張加以競爭，來讓自己所屬

的政黨或執政團隊在未來選戰中能更勝出。因此，無庸置疑地，政

治任命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反映出民主國家中的課責功能。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隨著現今社會的公共政策複雜性與專業

性加深，「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逐漸成為現代國家的

主要樣態，當官僚在機關內的獨立性與影響性逐漸擴大，選民、民

意代表甚至是法院都容易處於資訊不對稱的困境之下，當政府運作

逐漸脫離民主的控制時，可能就違反了民主課責的本意（Lee and 

Raadschelders, 2008）。Resh（2015: 18-21）認為，此時政治任命者

可以作為民主國家中的「制度性連結」（ institutional links），在

官僚機構當中實現民主課責。除此之外，在民主課責的壓力與需

求之下，政治任命的政務官被認為要能夠塑造一個「課責環境」

（accountability environment），他們必須與政策的重要利害關係人

進行溝通，同時也要能在民意代表與立法機構的監督下，領導官僚

組織、運用財政預算以推動重要政策（DeSeve, 2016: 6-10）。  

另外，除了透過實質的政策產出或領導行政機構的方式，來實

現民主課責的功能之外，政務官的任命其實也有「象徵性」的社會

代表性意義，最常見的例子即是政務官的名單是不是有夠反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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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人口組成（例如性別或種族比例）。在競選的過程中，不少

候選人都會宣示自己未來會組建一支「種族平等」或「性別平等」

的行政團隊，希望透過政治任命者的高度社會代表性，來凸顯民主

政治下，社會多元意見的課責功能（Anestaki et al., 2019）。透過政

治任命的方式來維繫所謂的象徵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

也會替政府的執政帶來更高的合法性。例如在 Hahm 等人（2013）

針對韓國政務首長的任期研究中，即有發現女性首長的任期相對較

長，針對這樣的發現，Hahm 等人認為，在韓國的社會脈絡之下，這

顯然是一項提高民主正當性的策略。  

我國的相關研究也有發現類似的現象，例如強調本土化的民進

黨政府，在上任後會開始任用年輕一輩的本省籍菁英作為政務領導

（邱育琤、徐永明，2004）。陳水扁政府與馬英九政府在任命上也

會考量內閣閣員的性別比例，盡可能不要讓女性首長的比例低於

20%（黃東益，2013：138-142）。由此可知，在某種程度上，強調

社會代表性的任命策略反映了民主社會中，執政者會藉由政務官的

選擇來回應社會中的多元族群，從而實踐民主課責的功能。然而，

透過政治任命的方式來控制官僚機構的運作，雖然可以回應民主課

責的需求，但有其他學者則認為會造成所謂的「官僚政治化」（ the 

politicization of bureaucracy）現象，而過度的官僚政治化將可能對政

府治理績效帶來衝擊。因此，下一個段落則將說明政治任命的官僚

政治化面向。  

二、政治任命的官僚政治化面向 

總統如何藉由任命的方式來逐步「政治化」官僚組織，落實官

僚機構中的政治控制，是政治任命主題中一項重要的研究議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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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益，2013：26）。造成官僚政治化的主要原因來自於政務首長控

制官僚機關的慾望，儘管不同的文獻對政治化有不同的定義，但廣

義來說，政治化是指「以政治標準取代技術能力或其他客觀標準作為

擇人、升遷、獎勵與評斷績效的方式」（Peters and Pierre, 2004: 2）。

Rouban（2007）認為政治化可以從三個面向進行觀察，包含公務人

員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政治參與、公務人員個人的政治涉入程度與

政治標準是否有取代績效標準作為升遷或獎勵的依據等。這種政治

化的具體展現，除了常見的政治任命外，機關內的人事升遷與獎懲

也是常見的策略；因此，官僚政治化不僅代表政治人物或是政黨擴

大了對行政機關的政治控制能力，同時也將會改變公務人員的行

為，進而影響他們的行政決策（Cooper, 2018）。  

不過，官僚政治化的動機並不能被一概論之為「邪惡」。許多

研究都指出，政務首長並不會一味將組織內所有成員換成自己的「人

馬」，而是會按照機關屬性、政策目標等因素來權衡忠誠度與專業

能力。在這個觀點之下，政務首長實際上是透過「政治化」行政機

構，來促成政策方向與組織的變革。例如當政務首長欲改善組織的

專業能力時，會較偏重客觀標準，如專業知識、經驗和績效等；當

政務首長的目標是增強對機關內部的控制力時，則會較偏重於政治

標準，如忠誠度、意識形態等（Hollibaugh Jr., 2015）。Hong 與 Kim

（2019）同樣探討政務官是如何在忠誠度與專業能力間取得平衡，

發現政務首長雖然會試圖獎勵忠誠的部屬，但同時也會將績效表現

作為獎懲前提。然而，Bach 與 Veit（2017）針對德國高階公務人員

的研究則提出了不同觀點，認為政務首長的確會在政治技巧與管理

能力之間進行衡量，但最終政務首長仍然較偏重於黨派忠誠度。  

綜整來看，政治系統會藉由任命、獎懲或升遷等權力來控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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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希望藉由官僚政治化來導引重要政策（Resh, 2014; 2015）。

但是，在引領組織變革與打擊文官士氣的矛盾之間，究竟政治化的

合理程度為何？這個命題仍持續引發學者爭論。在實務運作當中，

由於行政部門早已深切地融入政府決策過程當中，例如提供政策決

策與政治計算時的重要資訊等（Workman, 2015: 6），因此，文官要

維持「不偏不倚」（ impartial）的中立態度（neutrality）有其一定的

困難（蘇偉業，2012）。過去研究對於文官該涉入多少程度的政治

活動也有不同的觀點，有研究認為高階文官（ senior civil servant, 

SCS）在職務上便常涉及政治性活動，因此政治能力應被視為是必要

能力之一（West, 2005）。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例如

Mulgan（2008）就認為，高階文官的確需要對政務首長忠誠，透過

政治回應力協助政務官完成政策目標，但並不代表他們要毫無保留

的支持執政黨政府。  

三、是酬庸還是任人唯才？ 

酬庸（patronage）與功績制（merit-based）的任命邏輯相左，指

的是政治人物透過分配公共組織中職位等方式換取選舉上的政治支

持（Weingrod, 1968）。這種任命制度也可稱為分贓制（spoils system）

或獵官制，源自於 1829 年美國總統 Andrew Jackson 在選前承諾以公

職換取政治支持，並在當選後大幅更替行政機關官員，因而被形容

為勝利者的分贓而得名。在最理想的狀況中，為了使政府能夠達成

良好績效，具有任命權的執政者應該選擇最有能力的人擔任政務

官，而不是基於私人關係、個人利益等因素選擇。不過在現實狀況

下（至少對某些職位或機關而言），執政者仍會為了政治支持或換

取選票而任命某些不適任的官員，從而造成了所謂的酬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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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上，針對酬庸進行研究與分析有其困難，因為酬庸向來

被視為是負面的詞語，與腐敗、裙帶關係等含義連結在一起，在中

文的語義中，酬庸這個詞彙也常被用來貶謫不正當的人事行為。

Bearfield（2009）指出某些政客、改革者，甚至是學者多將酬庸視為

是如惡魔（ folk devil）般的存在，討論酬庸將可能喚起所謂的「道

德恐慌」（moral panic）。6 也因為如此，大部分的政府不願意承認

酬庸制度的存在，也很少有政府官員願意討論這個話題（Kopecký 

and Scherlis, 2008）。肇因於資料蒐集上的困難，酬庸制度的研究大

多為描述性的，這些研究本身也可能被認為是用來掩蓋輕率或腐敗

的任命行為（Flinders and Matthews, 2010）。  

然而，將酬庸制度妖魔化對於學術研究毫無助益，除了可能使

相關研究被限縮於政黨政治的研究範圍之內，還有可能忽略這種因為

政治關係而產生的任命制度可能產生的潛在效益。Bearfield（2009）

以 Andrew Jackson 這位美國總統的「透過酬庸制度，民選首長得以

在行政機關之中彰顯民主制度」的說法為例，認為研究者無須一味

譴責酬庸制度，而是應該從酬庸制度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進行

探究。Flinders 與 Matthews（2010）則將酬庸制度視為一種治理工

具而不是腐敗的結果，他們指出過去研究太過聚焦於腐敗任命

（ patronage as corruption, PasC）的研究途徑，而忽略治理任命

（patronage as governance, PasG）的研究途徑。從治理任命的角度來

看，執政者其實是將酬庸視為一種低風險的治理機制，透過酬庸可

以維持機關內高度的信任關係與控制能力，執政者並不會冒著執政

失敗的風險去任命某個人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針對義大利地方政府

                                                        

6. 「道德恐慌」一詞指特定個人或團體的誤解，引發公眾對於不合社會主流價值的事物產

生恐慌並加以打壓（Coh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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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命研究發現，可以透過獨立審查的任命流程、公開給外部利害

關係人的涉入等不同的組織安排（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來

讓任命成為善治的工具，而非酬庸的管道（Sancino et al., 2018）。  

由上述討論可知，酬庸是一個複雜但是鮮少被深究的議題，不

同國家或政治體制會基於酬庸的動機、被任命者的功能與角色、政

黨政治的類型等因素，而發展出不同的任命模式（Panizza et al., 

2019）。可惜的是，研究者往往視酬庸如畏途，而缺乏系統性的研

究。早期的研究者多半將酬庸視為政黨政治下的一種陋習，逐漸侵

蝕行政機關的中立能力（Mosher, 1982），但如同官僚政治化一般，

酬庸並非簡單的二分法議題。現今研究者應當關注的焦點在如何理

解酬庸背後的治理意涵，並應當透過什麼樣的制度安排來將酬庸轉

化為治理工具；換言之，一個良善治理的政府可以透過某些機制的

建立，讓執政者更有效地找尋到一個同時平衡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competence）與個人忠誠（personal loyalty）的基準，並以這個基準

作為政治任命的信任基礎（Kopecký et al., 2016）。  

四、帶來績效還是混亂？ 

政治任命會為公共組織帶來正面還是負面的績效？這問題也困

擾著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有一部分學者認同政治任命可以對組織績

效帶來正向的效果，因為外部人才的加入可以破除陳舊的組織文

化，除了可以鬆綁僵固的組織流程外，也能將有效的管理技術引進

較為封閉的公部門機關之中（Krause et al., 2006）。除此之外，透過

政治任命甄選的官員也具有較多政治經驗，尤其是因政治關係而被

任命的政務官，他們通常與政治利益團體關係密切，這些緊密的政治

關係可以為該機關帶來更多資源（Gallo and Lewis, 2011）。Mar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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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甚至指出，政務官從選舉經驗或政黨服務的工作所學習到

的政治技巧對於每個機關的負責人都是必須的能力。  

然而，雖然政治任命者能為組織帶來外部資源，對組織績效看

似發揮正向效果；但相對來說，政治任命者也較缺乏行政經驗，在

政策領域的專業知識與公共管理能力都可能比事務官不足，因而影

響政策推動的成果。Gallo 與 Lewis（2011）即歸納了政治任命會對

組織績效帶來負面影響的兩項原因。首先，政務官與事務官間存在

著必然的政策資訊不對等問題，很少政務官會在被任命前具有相似

工作經驗，在上任後卻必須立即負擔領導職責，這使得政務官與事

務官之間容易產生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進而影響政務官主導政策方

向的能力。其次，政治任命者任期的不穩定性與快速變動，將使得

負責機關計畫制訂與監督管理的職位產生空缺，而難以完整的延續

組織目標或是改革進程。  

除此之外，政務官任期也是組織績效的一個潛在風險，政務官

的快速更迭使得政務領導必須疲於「學習駕馭」常任文官；同樣的，

常任文官也時常需要忙於「教導駕馭」（黃東益，2013：28）。Kettl 

and Fesler（2005）指出政務官不斷更迭可能會產生的五項問題，包

含政策方向延續的困難、團隊合作的破壞、政治控制力量的喪失、

總統持續任命政務官所花費的心力、常任文官對執政黨的負面評價

等。Heclo（1977）也指出當政府交由「一群短暫停留的陌生人」進

行運作時，將會帶來負面影響。政務官甚至在機關內會被冠上「來

來去去的人」（ in and outers）、「候鳥」（birds of passage）或「聖

誕節的臨時工」（Christmas help）等戲稱（Maranto, 2005: 2-6）。

除此之外，政務官多半負責的是預算編製、政策方向規劃這類型的

重大工作，當政務官預期自己不會久留時，通常不會付出太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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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學習大量的專業知識，要提升組織績效實屬不易（Gailmard and 

Patty, 2007）。  

實證資料的結果，也對政治任命有助於提高組織績效這個說法

打上一個問號。Gallo and Lewis（2011）以 PART 評分機制對政治任

命者的績效進行研究，並將政務官區分為因專業能力被任命、因政

治關係被任命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因政治關係被任命者的績

效成績較低，也就是說，政務官的政治技巧必須伴隨著適當的經驗

以及對專業領域的知識才得以提升組織績效。因此，從過去的研究

來看，政務官似乎為公共組織帶來了更多的混亂，而非更好的績效。

那麼，為何執政者仍要指派政務官到某些機關呢？  

Lewis（2009）梳理了三項主要原因，認為政務官為公共組織帶

來的，可能不是客觀性的組織績效。首先，針對一些執政者認為無

法控制的機關，藉由政治任命更替政務首長的做法，可以使執政者

迅速的掌控局勢，甚至是整頓機關內部人員，使一些理念不合的高

層文官無法忍受衝突而離開，增加執政者對行政機關的政治控制力

量。其次，政治任命可以在短期內提高組織績效，使政策發揮成效，

縱使長期來看該政策可能是有害的，但在執行當下已獲得政治支

持，而有害的後果則是由下一任執政者承擔。第三，執政者要求的

組織績效或是政策推動成果，不僅僅是有效執行而已，還要方向正

確。換言之，既使任命了一個很有能力的政務官，也可能制定出政

治方向錯誤的政策，反倒成為不稱職的政治任命者；而一個被認為

沒有專業能力的政務官，則可能在忠誠度或政治能力很傑出，懂得

所謂「正確的方向」，進而成為一個合格的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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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整以上的討論，政治任命對官僚所造成的控制，雖有部分學

者認為是對於行政機構自主性或行政績效的侵害；但是從另一個角

度來說，也反映了民主的需求與回應性。從民主治理的觀點來看，

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沒有官僚主義的民主意味著混亂，但拆除民主

則將導致官僚獨裁（Farazmand, 2010）。因此，政治任命的邏輯並

不是純然為了行政首長的個人利益或選票的考量，背後也雜揉著政

策執行、組織績效與如何跟既有文官系統調和等觀點。然而，大多

數文獻所探討的政治被任命者，多是指涉由總統或首相任命的部會

首長（ministers）或內閣閣員（cabinet members）；然而，三級機關

首長的政治任命，是否會有不一樣的樣態？其背後反映出哪些矛盾

與衝突？上述議題仍具有寶貴的探討價值，以補充現有的學術缺口。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作為主要的資料蒐集來源，由於政治任

命的議題實屬高度隱晦且主觀的課題，同時也涉及個人行事風格差

異等不易衡量的概念；因此，需要透過訪談才得以深入挖掘受訪者

的觀察與經歷，包括價值觀、情感感受與行為規範，以及瞭解受訪

者對於特定事件的意義解釋（陳向明，2002）。訪談資料經逐字繕

打過後，研究者需要再深掘其中的概念意涵與關聯，依此建立完整

的研究圖像。此外，為了完整蒐羅在公共組織當中不同面向的觀點，

本研究以四種不同類型事務官與政務官為主要的研究對象。7訪談大

                                                        

7. 第一類型為中央二級與三級機關的高階事務官，此種類的受訪者由於熟稔部會內部運

作，且在政黨輪替為常態的我國社會當中，時常需與政務人員彼此磨合，可用以探討政

治任命對於行政機關造成的影響，本計畫將其編號為 A。第二類型為純然由行政機關外

部所派任的政務人員，此類型的受訪者多半執政者從大專院校借調，或是從自身政黨抑

或是所培育的智庫內拔擢而任，本計畫將其編號為 B。第三類型為事務官轉任政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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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的內容包含受訪者對於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修法的觀點、三

級機關首長的任命模式、三級機關首長所需具備的特質、適合政務

化的三級機關範疇等看法。本研究最終邀得 25 位受訪者願意受訪，

訪談時間約為 1 個小時到 2 個小時之間，並將受訪者的回應製為逐

字稿後用於後續分析。  

參、三級機關首長雙軌制背後的多元觀點 

如同前段所討論的，行政院人事總處擬定的組織基準法修正草

案第 18 條，背後可能涉及到理論上不同的觀點，而這些不同觀點也

是構成此政策後續推動困難的因素之一。藉由訪談資料，本段落歸

納該人事制度改革下所面臨的兩項矛盾，分別是政策創新與行政穩

定間的衝突，以及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的角色混淆。  

一、政策創新與行政穩定間的衝突 

現代化官僚的核心價值之一，在於透過一系列的標準化程序，

來得到一個可預測的社會活動結果（Tholen, 2015）；而由於常任文

官長期任職於科層體制，因此在組織當中擔任重要的穩定結構。但

                                                                                                                                 

的受訪者，此類型的受訪者多是因行政經歷豐富、推行政策成效卓然，因此在政黨輪替

或內閣改組時受執政者的重用，進一步被任命為部會的政務首長或政務副首長，本計畫

將其編號為 C。最後則是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來補充本計畫所不足之洞見與更細緻的

觀察，本計畫將其編號為 S。各類型的受訪者基本資料與其最後服務職位如附錄一所

示，其中Ａ類受訪者為事務官，共計 13 位，擁有政務經驗的受訪者則包含 B 類與 C 類

受訪者，共計 10 位。因此，整體來說，本文在事務領域與政務領域的受訪者數量並未

有過大的差異，但可能由於政務首長性別比例的緣故，本文的受訪者以男性為主，且多

是具備相當行政經歷的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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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於穩定的官僚組織，仍然會受到外部組織環境波動的影響，因

而有政策創新的需求，此時政務官的思維邏輯將有助於推動政策改

革。例如有受訪者認為常任文官的思考邏輯終究與政務官有所差

異，「常任文官有常任文官的好，他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力量，但是

常任文官的思考有時候來自於他的養成，因為長久在這個框架底

下，所以他的視野高度或他的想法上也許就比較沒有辦法那麼開

闊」（C-6）。  

也就是說，長期在公務機關任職的事務官雖然具有豐富的行政

經歷，但在創新能力與國際溝通能力可能無法與業界優秀人才比

擬，因此部分涉及重要政策規劃的三級機關才會需要外部人才的參

與，所以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制的制定有其道理可循，「原

因是出在我們自己在公共機關很久，你會發現公共機關的邏輯還是

比較保守，有一些單位真的他必須要大破大立」（A-8）。  

然而，文官是否真的缺乏創新能力，而僅謀求穩定的工作？不

同受訪者的意見分歧，有受訪者就認為臺灣許多重要政策的推廣，

例如健保、長照政策等，多仰仗高階文官的配合與執行（A-4、B-3）。

再加上，三級機關首長係行政體制內僅次於常務次長的高階主管，

多數三級機關的首長至少都已經在公務體系中有二十年以上資歷，

在決策上實則更貼近實務需求，也不必然只會故步自封。換言之，

「不管是對公務體系的運作或對業務的嫻熟程度，事務官出身的長

官會比較清楚什麼時間點該做什麼事情」（A-12）。因此對於三級

機關首長要改為政務職才能推動政策創新的說法，一位受訪者提出

質疑，認為常任文官反而因為有長期的行政經驗作為基礎，政策規

劃的能力並不亞於政務官：  

「文官不代表他的規劃能力是比較差的，也不是說任命的、

政務任命的規劃能力就強，如果從基層做起來反而更能夠了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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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政策的來龍去脈，因為有些政策不能躁進。就算你很有理想，

可是如果沒有去考量到人民實際的需求，有時候那個方法弄錯了

還是錯，所以我覺得常任文官他有他的好處，考量事情會比較務

實。」（A-7）  

由於公共組織無法真空於社會環境之中，外部利害關係人也期

望政府可以回應變動的社會環境，在這種回應變動的壓力之下，政

策創新的政治需求因而產生，並跟強調標準化、穩定的官僚結構產

生矛盾。也就是說，民主回應與專業治理這兩項價值，在實務運作

上時常產生衝突（黃東益，2013；黃建勲、陳敦源，2018；陳敦源，

2012）。從我國過去有關文官政治容忍度與回應性的研究來看，我

國文官整體的政治容忍度較低，在政策過程中可能會極力避免國

會、政黨、政務官與利益團體的過度干預（Huang et al., 2005；黃東

益，2013：164-165；黃建勲、陳敦源，2018）。  

此次三級機關首長政治任命議題也反映出上述的衝突，在政治

回應與政策創新的需求之下，若文官的政治容忍程度較低，執政者

將可能透過「政治化」官僚機構，來控制行政組織，以推動所欲的

政策。更具體而言，當三級機關被認為要積極回應環境上的政治需

求時，其機關首長自然而然會被認為需要兼具寬闊的政策視野與政

治能力，並將這些特質用以規劃國家重要政策；而當三級機關被認

為僅需要忠實執行二級機關所制定的政策時，專業能力則成為最重

要的特質，首長的目標是讓政策順利推行，並在執行過程中維持所

謂的價值中立與行政中立。  

二、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間的模糊 

除了創新與穩定的衝突之外，政策執行與規劃間的模糊，也是

此次修法困難重重的一項原因。就實務運作來看，政策執行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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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兩者之間較似一個漸變的連續體（continuum），並非截然不同

的二個階段（蘇偉業，2018）。由於三級機關具備政策規劃的性質，

執政者希望透過將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化的方式，來規劃更貼近施政

理念的政策，因為「很多事情的規劃到了政務次長那個階段，其實

只是一個大方向的掌握，那大方向掌握之前比較細部的規劃是要在

署長那個層次，下面的人才有辦法去做思考的，而且要考慮到可行

性，這些都不是政次那個層次去管的」（S-2）。  

然而，有受訪者則認為三級機關的工作對於政策方向並沒有決

定權，僅能依照二級機關擬定的政策方向執行，那麼「三級機關既

然是負責執行，他 [註：未來制度 ]要安排的是政務官，這個在組織

設計上的邏輯是不通的」（A-3）。因此，三級機關政務化將有可能

導致指揮體系紊亂，也就是當三級機關首長為政務職時，在制度上

仍得聽從上級機關的常務次長指揮，此時就會出現以事務官身分去

指揮政務官的詭異情況，同時也會產生課責上的問題。  

上述兩種觀點都有其正當性，實務上，雖然在行政層級上都是

三級機關，但是不同機關在性質與功能上卻不一而足；也就是說，

「每一個機關都有他政策的東西啦，只是他政策是在他事務層面的

政策還是政治層面的政策」（C-5）。一位精熟行政院組織改造的受

訪者表示，當時在組織改造時即有特意凸顯不同機關在性質與功能

上的差異，「署就是說在部裡面將一部分的職掌是基於專業性或技

術性，把他劃分出來做政策規劃，然後加執行。局的話比較單純，

就是執行。自然署長要負擔一些政策規劃的職能，所以他是核心職

能劃出一部分， ...，局長就比較單純，因為政策是在部會首長，那

他找的局長應該是執行力很高的人」（A-6）。  

由此可知，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化是否能推動成功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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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要素之一，即是釐清哪些機關適合採用政務任用。此外，三級機

關業務內容與範圍的釐清，對於建立二級機關與三級機關間的指揮

監督系統，也有所助益（陳敦源，2012）。較為可惜的是，原有人

事行政總處的規劃與後續的討論當中，尚未提出一個足夠清晰的範

疇與輪廓；僅提及針對負責政策擬定、預算規模龐大或影響政府重

大施政的三級機關，可以改採政務或常務雙軌任用制度（立法院，

2016b：72-75）。上述三項標準在法令執行上可能過於模糊與空白

授權等疑慮，因而導致該政策在推行上多有阻力。  

綜整本節的分析來看，在三級機關的層次，我國的文官體系面

臨了「政策創新與行政穩定的衝突」以及「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間

的模糊」這兩項矛盾。從政治回應的觀點來看，政務體系希望可以

透過三級機關的資源來推動創新政策，並將機關的政策方向「對接」

（bridging）到執政者的施政理念，以回應不斷變動的社會需求；然

而，從官僚自主的觀點來看，事務體系會強調結構上的穩定與既有

規範下的專業執行，三級機關只需扮演決策支援與政策執行的角

色。因此，在三級機關層次，如何平衡政治回應與官僚自主，實屬

一難解的課題，而這個問題也不僅發生於我國，其他民主國家也面

臨相似困境，並推動文官制度的改革來因應，其改革經驗應值得我

國未來改革推動者參考。  

例如美國的 1978 年公務員改革法案（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of 1978, CSRA），其目的即是讓文官在「在抵抗不良的政治影響的

同時，對政治領導者做出適當的回應」（Rohr, 1980: 205）；該法案

極力試圖在首長的政治彈性與高階文官的專業獨立之間取得衡平

（Huddleston, 1991）。該法案內容的擴散，也對許多西方國家的公

務體制造成衝擊；其中的核心精神如績效評估、績效薪資（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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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高級行政主管制度等元素，在 OECD 國家當中產生了制度同

構（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的現象（Lah and Perry, 2008）。  

在實務上，各個國家依其現有文官制度而涵融出不同的規範，

但從 OECD 國家的運作來看，其推動策略大致包含：（1）招募流程

開放：將政府職位開放給公部門之外的人選來應聘，並且依據職位

需求遴選；（2）採契約任命：大多數的高級行政主管享有固定任期，

同時也制訂詳細的個人績效契約；（3）績效薪酬制：建立績效與薪

資高度關聯的績效薪酬制（performance-related pay），利用獎金制

度來激勵績效評估良好的個人；（4）良好的跨部門流通性：鼓勵跨

部門的升遷與流動，並且會建置完整的高級文官資料庫，讓不同部

門得以遴選潛在的適合人選；（5）領導職能培訓：儘管各國具體培

訓的課程有所差異，但整體仍多著重在領導與管理職能的訓練，也

會納入如國際關係或政治協調等能力的培養（OECD, 2003）。  

肆、三級機關首長雙軌制可行的推動方針 

在前段的討論中，本研究探討了此次修法背後固有的矛盾與衝

突，並討論了國外相關改革的內涵。雖然本次修法過程已然終結，

然而本研究認為，若我國未來要推動類似的文官制度革新，針對不

同職位來建構人才需求準則，將是必要的基礎性知識。由於國外研

究較難捕捉到我國人事制度與機關屬性的脈絡，國內研究亦甚少探

討適合政務化的三級機關這樣的議題，本研究在此段嘗試從訪談內

容中，探索性地討論未來可行的推動策略。其次，第二部分將討論

執政者針對三級機關的任命邏輯與策略，他們是如何依循不同的機

關屬性，而去任命適當的人選？在任命時的考量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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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合政務化的三級機關 

三級機關具備不同的屬性（attributes），多數受訪者認為三級機

關政務化的前提，應是先匡列與挑選適合政務化的機構。首先，專

業的研究機構，例如農委會轄下的多個產業試驗所、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與內政部建築研究院等等，絕大多數受訪者均認同其專責學術

與政策研究的性質，因此機關首長採政務任用的方式可增加人力資

源上的彈性，藉此提升組織的運作效能（A-2、A-3、A-5、A-7、C-1、

C-2）。例如「研究機構比方說像內政部有什麼建築研究所、衛生研

究院。這種東西我覺得也不一定是要常任文官。[還 ]有很多研究所，

林試所啊，那個我覺得讓學術界的人來擔任，用政治任命，我覺得

無可厚非啦！」（A-5）。  

其次，對於掌握重大資源的三級機關是否該適合採用政務任命

的方式，不同受訪者的觀點相當歧異。其中一部分受訪者認為組織

規模龐大、具有政策規劃意涵以及掌握國家重要資源的部會，基於

施政上的順遂而適合採用政務任命的方式（B-1、B-2、C-6、S-1），

像是「那個營建署他就很重要啊！像公路總局，像這種比較大的，

像農糧署啊！他可能牽涉到國外的水果買賣什麼什麼 ...這一類的。

就是說至少他可能是跟國外會有接觸的，像國貿局啊！中小企業處

啊！像這個我都覺得可以政務任用，因為公務人員你受過的訓練只

在你這個位置的影響所及」（B-1）。然而，持相反意見的受訪者則

反倒認為掌握重要資源的三級機關若政務化後，反而可能會導致其

服膺於特定政黨利益（A-5、A-8、C-1），例如「你如果用政治任命，

他可能為了選舉、為了一黨的利益，做的決定會不會有偏差？你看

營建署那個（合宜住宅弊案），開玩笑，很重要的三級機關」（A-5）。 

此外，也有受訪者提及調查局、警政署等情治單位，其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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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獨立特質，也較不適合以政治任命的方式介入人事安排，否則

會有過分集權的疑慮（A-5、B-4）。例如「調查局的辦案專業與情

報蒐集的屬性，如果今天變成政務任用的話其實很可怕，因為他可

以掌握的權力太大，像這些情治首長幾乎都是一步一步訓練上來的

人，他們的專業度其實都足夠，無須任用政務官」（B-4）。在獨立

性較強的單位逕行政治任命，被任命者在專業能力上亦容易受到質

疑，像是「警政需要專業，今天找了一個完全沒專業的人直接來當

警政署長，我覺得一定會有問題」（A-9）。  

不過，有受訪者認為上述的歧異可能都只是外在的理由，執政

者在任命機關首長時，內在的運作邏輯實則是「如何掌握更多的政

治資源」，並進一步強化執政黨的政治資源與影響力（A-1、A-8、

C-1），意即「邏輯上對外在講為什麼要雙軌任用的原因是這樣，可

是實際上我們從內部去看的時候很簡單，他要掌握資源，因為他一

定要用自己的人去坐這個位子，未來他在操盤時的資源才會在」

（A-8）。此時，專業能力與部會需求或許只是一種修辭性（ rhetoric）

說法，更重要的是如何藉由掌握部會的政策方向，達到政治投資的

目標，進而延續其政治生命（曾冠球、江明修，2010）。  

總結來說，雖然就組改後的理想上規範：「署兼具政策規劃與

政策執行的功能、局則僅有政策執行的功能」的原則（陳敦源，

2012）；但本研究認為，目前在清楚界定各個三級機關執掌上還是

力有未逮，在現行的組織法規當中，規劃與執行仍然有角色混淆的

問題，應是推動相似改革時需事先思量的關鍵。在國內的二級機關

中，有幾個部會轄下則同時包含「署、局、研究機構」等不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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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級機關；基於三級機關數量上的考量，8 本文以勞動部轄下的

五個三級機關的組織法規範作為深入討論的標的（附錄二）。其中

可以發現，除了研究機構（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沒有在職

掌中列出「規劃、研擬」等字眼之外，其餘的勞工保險局、勞動基

金運用局、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力發展署等四個三級機關，事實

上都同時扮演規劃與執行的雙重角色。這呼應了前段曾討論的，本

次三級機關首長任命的修法爭議雖看似是新政府上任後嘗試控制行

政部分的新舉措，但實質上的問題則是反映出公共行政研究領域當

中，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混淆的舊有矛盾。  

此外，三級機關性質的複雜與難以定性，使得執政者會依據不

同的情境、需求來制定任命策略，此時政治考量將不可避免地與行

政機構的專業中立性質相互碰撞。因此，若政治考量幾乎不可能避

免的話，這裡值得討論的議題是，什麼樣的政治考量是不利於整體

政府運作的？哪些政治考量又可能有助於整體的治理績效？在

Flinders 與 Matthews（2010: 644）的研究中，他們有歸納出腐敗任

命（PasC）與治理任命（PasG）的幾個重要差異。與過去常認為是

特定利益交換的腐敗任命相比，治理任命需有一個公開競爭的招募

流程，其招募管道不是為了特定選區、利益團體或族群所設立的；

此外，任命者所考量的利益應該是集體的公共利益（ universal 

interest），並希望將任命的方式作為一個展現執政能力的策略，藉

                                                        

8. 本文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網站中的〈行政院組織改造已完成立法之三級機關清

冊〉中的內容，來挑選同時下轄「署、局、研究機構」的二級機關，希望可以藉由三級

機關組織法規的分析，來進一步闡釋三級機關角色混淆的現象。在行政院內，同時下轄

「署、局、研究機構」的二級機關僅有勞動部（2 署 2 局 1 研究機構）、農委會（2 署

4 局 7 研究機構）等兩個二級機關，考量到不同屬性三級機關的數量平衡與多寡，故挑

選勞動部作為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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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民眾的政治支持。  

二、三級機關的任命策略 

決策者會依據三級機關在政策重要性、機關資源上的差異，而

擬定不同的人事任命策略。不同於二級機關之政務首長通常由總統

或是行政院院長決定人選，在三級機關首長的任用方面，原則上三

級機關的首長是由其上級機關的首長來決定合適人選（A-8、A-10、

A-13），「三級機關的首長任命我覺得是跟部長會有關係，因為他

的決策權基本上是在部長，當然少部分機關還是要到總統或者是行

政院院長那邊」（A-8）。然而，這種狀況也會有所例外，也就是當

三級機關本身預算規模較龐大或是有其他重要影響時，行政院院長

甚至是總統通常都會較關心這些三級機關的人事安排，此時二級機

關的政務首長將無法完全掌握主導權，必須要考慮執政者的意思來

任用三級機關的首長。  

上述行政院長或總統影響人事任命的狀況，多半會出現於一些

比較重要的三級機關，像是資源比較集中或是施政重點的三級機

關。以農委會為例，與民生或重大執政方向有關的三級機關，「譬

如說農糧署、漁業署、林務局、防檢局跟農業金融局，他本身兼具

一些行政跟政策的部份」（A-13），此時部會首長多半難以自行決

定首長人選。除此之外，其他負責重大政策的三級機關的人事任命

也須要經過行政院院長的批准，「像觀光局、國貿局、工業局、營

建署、警政署，消防署等幾個被認為是比較特殊的這種機關，因為

他可能負擔國家的一些重要產業政策，或者是剛好現在比較重大的

政策，所以這些機關的首長任用大概是部長會有建議權，之後由院

長跟總統去敲定」（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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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雖然在制度上三級機關的首長是由直屬機關的政務

首長任用之，且除特定機關外需任用事務人員；不過在實務運作下，

政務首長按照慣例都要向行政院院長報告所屬機關的人事安排，從

而提供了行政院院長甚至是總統掌握三級機關人事主導權的空間。

再加上，即使在基準法未能修正通過的現行制度下，行政院長或部

會首長也可透過人事更替的方式來替換不適任的人選。有受訪者就

認為，「因為這個機關有點重要，所以部長雖然想要任用這個人，

在制度上也是由部長發布人事命令，但是實際上他能不能用這個

人，他一定要報到行政院，由行政院或到總統去認定」（A-8）。

上述這種由部會首長提報、再經行政院核准的三級機關首長任用流

程，也讓執政者的政治控制得以深入到文官體系之中；反對者即會

認為此人事主導權為「酬庸」，但支持者多會以「適才適所」來形

容之。  

另外，部分受訪者點出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的推動，將可能

對文官體系造成衝擊（A-11、A-13、C-3、C-4）。首先，三級機關

首長扮演公務人員職涯規劃中的一個里程碑，同時也是用以培養重

要職能的重要過程；對「原來的文官體系來講，三級機關仍然是他

在訓練培養自己公務能力的一個很重要職務，你這一關過不去的

話，那再往上去的二級主管，或者一級主管，可能他就沒有機會去

上去被任用」（C-4）。除此之外，對於高階文官而言，職務升遷並

不只意味著薪資的上昇，同時也包含對於個人成就的內在肯定，「當

你要做這些 [人事任命 ]決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整個團隊，如果

將副局長升上去擔任局長，那是多大的一個肯定，他努力奮鬥那麼

多年，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必須要去做一個權衡」（A-13）。  

更重要的是，對常任文官來說，三級機關首長的職位是除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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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次長外，公務人員升遷體系的頂端，也是不少事務官職場生涯的

最終目標，若將它改為政務職，勢必對常任文官的職涯發展與士氣

造成影響。一位由高階文官轉任中央部會首長的受訪者即直言，「如

果他不想轉政務官，他的追求就是三級機關首長與常務次長這兩個

位置，其他的已經沒有出路了，再做下去就只能退休，所以在這個

議題上就是三級機關首長的位置就這麼多，那你再把他轉成政務職

的話，對常任文官來說，他的發展就受限了」（C-3）。因此，若從

文官職涯養成的角度來看，大概就可以理解，在推動三級機關首長

政務常務雙軌制這項制度變革時，為什麼會有「破壞文官體制」這

樣的批判，以及這些批判背後的疑慮為何。  

不過也有受訪者認為文官體系本就應當扮演襄助政務體系的角

色，因此「適度增加三級機關政務首長職務，可以協助部會首長肩

負重大政策決定，是面臨變化迅速的社經環境，有效推動國家治理

的途徑」（B-2）。此外，也有受訪者以地方政府的運作為例，認為

雙軌制的修法可以對政府治理帶來更多彈性，也會是未來發展的趨

勢之一，「以前地方政府全部都是常任文官當 ...一直擔任主管，但

是現在已經一半可以政務任用了，那你 [註：中央 ]為什麼不跟進？」

（B-1）。事實上，上述觀點確實也與 Flinders 與 Matthews（2010）

的治理任命觀點相呼應，不過可能受限於本文所訪談的受訪者屬性

之故，較少被其餘受訪者所提及。  

最後，若從我國考試任用制度的角度觀之，三級機關政務常務

雙軌制政策也可能對於我國人事制度上的任用邏輯造成衝擊。雙軌

制在立法目的上，希望能視不同職位的需求來任用適當的人才，但

我國的考試制度則因歷史因素的緣故，發展出了一套有別於他國的

「分發」制度，使得用人機關在實際上是被排除在選才的過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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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任用會產生所謂「供需配合」的問題，新任公務員的能力並

不見得符合機關職位的需求（蘇偉業、黎世輝，2011）。因此，三

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政策背後所隱含，以職位作為管理基礎的「職

位文官體」精神（Newland, 1988），將可能挑戰了現有我國考試制

度的用人邏輯。  

總結來說，三級機關首長的任用考量，可以依據三級機關的性

質區隔出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是涉及重要政策或具有重大影響

力的三級機關，這些機關通常會由行政院院長在多方考量下決定首

長人選；第二類則是以政策執行為主軸的專業型三級機關，這些機

關多由部會首長以專業考量安排首長人選。除此之外，本研究的受

訪者多可以認同，政治任命有助於反映現有的民意與更新政策方

向；不過在推動人事任命制度的修改時，由於牽涉到文官職涯發展

與既有人事慣例，勢必會對現有文官體制甚至是我國考試制度帶來

衝擊，決策者宜通盤考量制度變革下的正面效益與負面成本，並強

化內外部的政策溝通。  

伍、研究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背後所反映的矛盾、共

識，並發現我國首長針對三級機關的行政首長，有其固有的任命邏

輯，綜整為下列四點，並與相關學理相互討論。  

一、民主回應與專業穩定間的矛盾 

從本文的討論中可以發現，此次組織基準法修法雖然提出數個

看似「新」的議題或政策問題，但卻是呼應了公共行政領域長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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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幾個「舊」的矛盾。其中，在政策脈絡中常被提及的政策創新

需求與行政專業穩定間的衝突，就理論層次上，實則反映出官僚機

構在處理民主回應與專業穩定這兩項價值時的困難與矛盾。民主國

家內的官僚機構是一副雙面刃，專業、獨立且穩定的官僚機構，可

以預防民主過程的弊端，但當官僚機構脫離民主的期望與回應時，

則又會搖身一變成為壓迫公民的工具（Etzioni-Halevy, 2013）。上述

這種民主與官僚之間，經常性的摩擦、緊張與矛盾常存在美國的民

主脈絡中，並頻繁引發爭論（Goodsell, 2015: 19-27）；同時也在臺

灣這三十年來民主化的過程屢見不鮮，尤其在政治任命的研究中為

學者所關注（余致力，2016；黃東益，2013；陳敦源，2012；蔡秀

涓，2012），本文的發現進一步驗證並延伸了這項觀察。  

二、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間的模糊 

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面臨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間的混合問

題，兩者之間模糊界線是舊有的難題，同時也是一個既成事實。規

劃/執行間的模糊界線，除了形成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化這項政策的阻

力之外，也帶出文官體制內的課責與行政中立議題。此外，我國過

去重視文官職涯發展的制度脈絡，將可能替這個本就不易處理的難

題，帶來新的挑戰。重視年資晉升的職涯體制，使我國的公職人員

在專業領域上具備厚實的實務經驗，但與此同時，一個擅長「執行」

的專家並不一定是一位優秀的「規劃」者。換言之，一位行政上的

通才，不能僅止步於精確地將政策執行完畢，而是能夠管理不同資

源並結合執行經驗來研提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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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淆的三級機關定位 

原則上，三級機關首長在現行制度下是由常任文官擔任，這個

制度安排顯示三級機關應是要扮演中立執行的角色，但在實務運作

上，坐落在政策過程起始環節的三級機關，時常需肩負政策規劃的

重責，這是現有制度安排所無法處理的困境。同時，執政者也基於

這樣的模糊，藉由人事權的行使，視情況地將政治需求探入不同特

質的三級機關當中，從而導致在三級機關任命這項議題中，相斥的

觀點都可以提出具有正當性的論述，且不同立場的觀點激烈交鋒、

鮮有共識。從本文針對勞動部五個轄下三級機關的組織法討論中也

可以發現，即使在組織法規中，三級機關的定位仍不明確，很難畫

定哪個三級機關是負責「忠實執行」，而哪個三級機關又是需要「專

業規劃」。更重要的是，三級機關的組織規範，會鑲嵌在我國更大

範圍的行政院組織改造的框架之下，使得三級機關首長雙軌制的制

度變革顯得更加複雜。  

四、遺落的討論環節：公共績效 

被任命者的背景與機關是否相契合，對於組織績效都會產生影

響，當政治任命者是來自外部機關（non-insider）時，其任期通常

會較短，從而容易導致政策推動上的中斷與不良的績效（Petrovsky 

et al., 2017）。更具體而言，當組織新任者的原先工作背景與新

任組織在所有權（ownership）、資金來源（ funding）與管制法令

（ regulation）上越接近時，即代表組織新任者擁有較高的公共適合

度（public fitness），而較高的公共適合度則可以帶來更良好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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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Petrovsky et al., 2015）。9 

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公共績效的考量，鮮少在修法過程或訪談

過程中被提及。從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來看，推動三級機關政務

化的目標，追求的是政策方向的一致性，但這種一致性是否能夠帶

來更良好的政策績效，則尚未被充分的檢證。此外，我國行政首長

也多半是基於特定機關「行政資源」的多寡，而考量是否將該職位

採用政治任命，而被任命者與組織的「適合度」（ fitness），例如經

歷、專業領域是否匹配等，也甚少被提出討論。缺乏公共績效觀點

的任命考量，對於我國公共治理的發展或許會有不良的影響，也使

得政治任命的研究或評論時常流於「政治酬庸」或「破壞文官體制」

上的討論。  

陸、制度變革芻議 

針對政務常務任用雙軌制之修法，未來可行的改善方案，本研

究提出下列三項政策建議：  

一、釐清不同三級機關工作內涵 

三級機關混雜著規劃與執行上的職權，係本次修法面臨的主要

障礙之一。由於不同機關職權包含不同程度的政策執行與規劃，因

此釐清機關內的工作性質，並調整該機關組織法上的規定，是未來

相關修法或討論的一項基石與前提。從這個角度來看，三級機關首

                                                        

9. 但值得注意的是，Petrovsky 等人（2015）的模型有一個可能的缺陷，他們假設當新任

者是來自「組織內部」時，該新任者就擁有最「完美」的公共適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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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雙軌制要能良善運作，在實務上會牽涉到更高層次的行政院組織

改造框架，因為三級機關的職能、數量甚至於名稱，都是鑲嵌在我

國行政院組織改造的脈絡之下而發展。因此，持續推動上位法律（例

如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法進程，並在上位法律完備的基礎上，進一

步釐清三級機關不同工作內涵，讓組織職掌能夠回應「署兼具政策

規劃與政策執行的功能、局則僅有政策執行的功能」的原則。  

釐清不同機關的工作內涵，並在組織法上明文規定組織職掌，

可以為未來政治任命相關的制度改革，帶來不同面向的效益。首先，

在以政策規劃為主的三級機關中，即可任用政務人員擔任機關首

長，來落實責任政治的需求。其次，對於以政策執行為主的三級機

關，可在法規中明定其權責範圍，讓常務的三級機關首長專注於行

政中立的執行項目，從而減少官僚政治化的疑慮。最後，執政者在

任命時，在實務上都還是需要依循職位的需求，選擇不同能力的人

員擔任首長；因此釐清三級機關的組織執掌，可以使執政者在任命

機關首長時，更易於挑選出匹配於機關屬性或具備相關工作經驗的

人選。  

二、以研究機構作為政策試行場域 

本研究發現，由於研究機構的專業需求較高，而政治資源分配

的性質較少，在許多業務上也多扮演著幕僚與諮詢的角色，擁有大

量專業人力的研究機構向來也不是總統任命時的「兵家必爭之地」

（Dull et al., 2012），因此對於研究機構的首長採政治任命形式，在

本文的受訪者中存在著較高的共識。此外，研究機構較不會牽涉到

「政策規劃 /政策執行」這兩者的矛盾，而是更需要從外部來引入專

業人才（例如引入外國籍學者等），以提高研究的績效與成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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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未來行政院組織基準法修正之前，權責單位可將三級機關的

研究單位作為政策試行的場域，先進行個別研究機構的組織法規修

正，透過逐步啟用外部人才、放寬升遷條件限制等方式，減少社會

或文官體制對政治任命的負面觀感與隱憂後，再將「政策規劃特質

明確」的三級機關納入政務化的範疇。  

三、藉由訓練增強高級文官的政治回應性 

政務常務任用雙軌制之立法目標之一，在於讓行政機關可以更

有效地回應民意之需求，並完善民主國家政治課責之精神；而不可

諱言地，決策者會有這樣的政策目標，必然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現

有文官體系在政治回應性上的不足。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日漸鞏

固，官僚體制的民主回應性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多外部利害關係

人的挑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過去的研究顯示，高級文官普

遍政治容忍度低且民主回應性不高，也就是高階文官會較為重視專

業自主性，希望政策過程可以減少外部利益團體、政黨或政務官的

過度干預。在未來相關課程上，應可著重在政治敏感度的訓練與政

務事務合作關係的建立。  

因此，在現有的任命制度下藉由訓練，來提升具有政策溝通與

規劃職責的高級文官（例如十二職等以上）的政治敏感度，可以使

政務首長的政治回應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緩解，亦可以兼顧現行文

官體系的完整性。我國的文官訓練機制應逐步強化高階文官的政策

說服能力，培養高階文官在應對外部媒體、民意代表與政務首長等

方面的溝通職能。從其他國家的研究也可以發現，隨著近年來逐漸

強調開放、透明、公民參與等治理原則，行政首長面對媒體與立法

部門等外部壓力的機會越發增高，對於政治顧問與媒體顧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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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明顯增加（Askim et al., 2017）。  

柒、結論 

本研究以臺灣近年來爭議的「三級機關政務常務雙軌制」變革

為研究個案，以過去較少探討的行政院三級機關作為分析對象，釐

清此次制度變革的背後，反映出哪些政治任命的衝突與矛盾。整體

來說，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制的爭議，牽涉到現行三級機關

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在根本上難以區分的議題，同時也凸顯了我國

在民主化後，需要積極尋求民主與官僚間的治理平衡。此外，本文

也發現執政者對三級機關首長的任用，多是以「控制」行政資源的

觀點為主，而較缺乏公共績效面向的討論。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

針對我國未來政治任用規範與制度改革提出建議。  

除實務建議外，本研究嘗試在學術上做出貢獻，並與國外研究

進行對話。首先，近年來不少政治任命的研究者，都已經跳出「非

紅即專」的二元分析框架，認為總統會依照機關屬性與需求，來權

衡政治任命者在個人忠誠與專業能力之間的不同分配（Kopecký et 

al., 2016; Panizza et al., 2019; Waterman and Ouyang, 2020）。本研究

所探討的三級機關，在實務上兼具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的性質，因

此更需要在忠誠與專業中作出權衡，是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挖掘的

研究場域。此外，本文在分析此制度革新時，發現我國不論是事務

官或政務官，多半對於「政治化」保持負面態度，認為專業能力才

是核心的任命考量。但持平而論，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的高級文官，

都是同時具備高度的政治能力與高度的專業能力的「混合型」

（hybrid）官員（Aberbach et al., 1981, Gregory, 1991），許多重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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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也會採用政治任命的形式指派首長。上述的差異反映出，在民主

化的過程中，雖然臺灣的官僚機構，也如同西方民主國家的官僚機

構一般，持續受到民主政治的壓力與挑戰，但最終民主與行政調適

過後的結果（例如總統的任命範圍），可能會受到文化差異、既有

國家制度的干擾，而生成不同的制度，值得進一步深入比較。  

最後，本文也存在著部分研究限制。在訪談資料的蒐集部分，

雖然具備事務經驗與具備政務經驗的受訪者比例差異不大，但本文

所訪問的政務人員以事務轉任政務人員的背景居多，純然的政務任

用人員（例如民意代表轉任、縣市首長轉任或學術單位借調等）的

完整觀點仍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補充。此外，未來研究也可嘗試邀

請總統、行政院院長、總統府秘書長與執政黨黨主席等更核心的人

員作為深度訪談的對象。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之上，本文希望拋磚引

玉，吸引更多研究者投入我國政治任命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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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對象彙整表  

編號 編碼代號 性別 服務單位 類別 職稱 

1 A-1 男  中央二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副主委  

2 A-2 男  中央二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常務次長  

3 A-3 女  中央二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主任  

4 A-4 女  中央三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署長  

5 A-5 男  中央一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局長  

6 A-6 男  中央一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副秘書長  

7 A-7 男  中央三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所長  

8 A-8 男  中央三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副局長  

9 A-9 女  中央二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司長  

10 A-10 女  中央三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主任秘書  

11 A-11 男  中央二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參事  

12 A-12 男  中央二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處長  

13 A-13 男  中央三級機關  簡任事務官  主任  

14 B-1 男  中央三級機關  政務首長  院長  

15 B-2 男  中央二級機關  政務副首長  政務次長  

16 B-3 男  中央三級機關  政務首長  署長  

17 B-4 男  中央三級機關  政務首長  署長  

18 C-1 男  中央二級機關  政務首長  部長  

19 C-2 男  中央二級機關  政務首長  部長  

20 C-3 男  中央二級機關  政務首長  部長  

21 C-4 男  中央二級機關  政務副首長  政務次長  

22 C-5 男  地方二級機關  政務首長  局長  

23 C-6 男  地方二級機關  政務首長  局長  

24 S-1 男  新聞媒體  專家學者  專欄記者  

25 S-2 男  大專院校  專家學者  副教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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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勞動部轄下三級機關組織法  

組織名稱  組織職掌  

勞工保險局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勞工保險制度執行業務之規劃、資料蒐集與分析、

保險費率精算、相關法規修正建議及其他綜合規劃。 

二、勞工保險之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查核、保

險資料管理及其他承保業務。  

三、保險費之計算、收繳及欠費處理。  

四、勞工保險之給付審查及核付業務。  

五、依法接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收支、積

欠工資提繳及墊償等業務。  

六、依法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之事項。  

七、其他與勞工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勞動基金運

用局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部主管特種基金（以下簡稱各基金）之投資管理

業務。  

二、各基金之投資政策、資產配置與年度運用計畫之研

擬及執行。  

三、各基金風險預算之編製、定期性風險報告之編析及

風險管理之執行。  

四、各基金投資委託經營計畫之研擬、委託國內外資產

管理機構之規劃、遴選、執行及監督考核。  

五、各基金投資運用之帳務處理及保管。  

六、各基金年度稽核計畫之研擬、執行及考核。  

七、各基金綜合業務之研擬、執行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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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基金運用管理法令之研擬及執行。  

九、各基金風險管理資訊體系之整體規劃及推動。  

十、其他與基金業務相關事項。  

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

究所  

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勞動市場、人力資源及就業安全之研究。  

二、勞動關係、勞動條件及勞動福祉之研究。  

三、職業安全衛生技術及管理之研究。  

四、職業傷病危害評估及管理之研究。  

五、研究企劃管理及成果推廣。  

六、其他有關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事項。  

職業安全衛

生署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職業安全衛生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修正、

廢止及解釋。  

二、勞動檢查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

止及解釋。  

三、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

修正、廢止及解釋。  

四、職業安全衛生制度之規劃、推動及管理。  

五、職業安全衛生與勞動條件檢查之推動、執行及監督。 

六、勞工健康促進、職業病調查與鑑定、職業傷病防治

之推動及管理。  

七、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災害勞工補助與重建之推動、

監督及管理。  

八、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勞動檢查及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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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發展

署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勞動力開發、提升、運用與發展業務之政策規劃、

推動、管理、評估及法規制（訂）定、修正、廢止、

解釋。  

二、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計畫、措施、模式、品質規範

與表揚獎勵等業務之推動、督導及協調。  

三、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與失業給付等業務之整合、推

動及管理。  

四、青年就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督導。  

五、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與原住民族等特定對象就業之

推動及督導。  

六、職能標準、技能檢定、技能競賽與技能職類測驗能

力認證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協調。  

七、跨國勞動力引進之規劃、評估與督導、海外合作規

劃與督導，仲介外國勞動力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

可、管理及評鑑。  

八、技能檢定之職類開發、基準建立、場地評鑑、監評

管理、檢定試務、發證管理、題庫管理及稽核。  

九、雇主聘僱跨國勞動者工作之審核、許可、就業安定

費與收容費之收繳、催繳及移送強制執行。  

十、職能標準、職業訓練課程教材、就業輔導工具之開

發及師資培訓之推廣。  

十一、其他勞動力發展業務管理事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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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blems, Old Paradoxes? Assessing 

the Dual-track System of Third-Level 

Agency Heads' Appointments 
 

 

Tong-yi Huang   Zong-Xian Huang  **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ruling parties and leaders could 

appoint political appointees to fulfill their policy commitments.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s, however, could 

sabotage the civil servant system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scope and magnitude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s is a crucial topic in democratic governance 

research. In 2017, Taiwan's government initiated a revision of 

Article 18 of the Basic Code Governing Centr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Organizations, leading to rigorous debates of the 

potential politicization risk of third-level agencies. Although the 

disputes seem to be "new" problems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y might originate from the "old" paradoxes of policy 

processes. Moreover, we argue that it reflects the phenomenon 

that political leaders endeavor to orient public policy and 

distribute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clash with the existing 

civil servant system after democratization. We therefore attempt 

to clarify two research questions in this ar ticle: (1) What kind of 

collisions and paradoxes did the revision of Article 18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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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Code Governing Centr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Organizations reflect? and (2) What strategies could political 

leaders use to reconcile the above collisions and paradoxes? 

By collecting data from 25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senior 

civil servant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e indicate that the 

upheaval behind the amendment results from the ambigu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ird-level agencies, caused by a vague 

demarcation between polic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addition, we argue that most political leaders seldom discuss the 

role of public performance when appointing heads of third-level 

agencies, but paid more attention on the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they could control.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we propos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potential reform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olitical appointment, Politicization of bureaucracy, 

Democratic governance, Civil servant system, Third-level 

agency 


